
公務人員具有曾任公職年資提敘申請書

本人現任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機關、學校）；職稱：              ，現敘□委任第

職等本俸     級；□薦任第     等本俸     級，具有與現所任職務銓敘審定之職等相當、性

質相近、服務成績優良，擬申請提敘俸級。

□ 合格教師年資

□ 軍職年資

□ 公營事業機構年資

□ 其他可提敘年資：

填報曾任公職年資明細如下表，並檢齊相關證明文件正影本各乙份，請惠予辦理提敘，所報內

容如有不實願負所有法律責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結人簽章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可提敘任職年資，若無資料亦請填寫〝無〞：

機關學校名稱 起迄日期 小計 職稱 檢附證件（派令、敘薪通知書、聘

約、考核通知書、離職證明等）

備註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.   .   至   .   . 年   月

總 計 年           月

具結人簽章：


